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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学子诉丰巢退还 1元快递柜保管费一审胜诉

“1元钱”的较量仍在继续

| “努力守护住这 1元钱”

上海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艾震与丰巢
的快递保管费纠纷案，经深圳前海合作区人
民法院一审认定为保管合同纠纷，支持了艾
震要求丰巢退还 1元钱的请求。
对于被告在首次通知消费者时有条件一

并告知收费事项但并未告知，判决书认定
“被告未履行及时告知消费者有关收费事项
的义务，故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注意在今
后提供保管服务时提升该项服务水平，及时
告知消费者保管服务相关售给规则。”
艾震向记者解释，事情起源于一次网购。

未经收件人艾震同意，他网购的录音笔被快
递员放到了小区丰巢快递柜。艾震当即联系
快递员，确认丰巢快递柜的位置。
“当时，丰巢发送的取件短信里只有取

件码，并未说明超时会收费。直到次日 0时 6
分，丰巢再次发来短信，表明即将超过 18 小
时的免费保管期，并附上超时收费规则。”艾
震说。
丰巢没在一开始及时告知收费标准，艾

震觉得不公平。丰巢客服拒绝了艾震“直接
取消费用”的请求，声称，如果他能在客服的
上班时间内前往智能快递柜，才能帮他打开
柜门。
艾震认为，这样的步骤设置对消费者申

请取消保管费形成了障碍。他向记者说明起
诉丰巢的理由：“保管费是只有 1元钱，相比
之下，诉讼的时间、路费等成本更为高昂，但
是，想到全国许多消费者都不明不白支付了
相应费用，我还是决定起诉。”
一审胜诉之后，艾震收到了深圳法院发

来的、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至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诉状，内容是，请求改判
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
“有人认为我为了 1元钱起诉，有点较

真。但从丰巢的反应来看，似乎它也为这 1
元钱较上真了。丰巢在上诉状中写道：一审判
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严重损害了上
诉人的合法权益。我觉得从中可以看出，丰巢
也明白判决书对的意义，1元钱是小事，但千
千万万个‘1元钱’绝非小事。”
艾震认为，维权的意义在于维护广大消

费者的知情权。“只要丰巢今后愿意及时告
知消费者免费保管期和收费标准，比如在首
次发送取件码时便一并附上免费保管期限和
收费标准，丰巢和消费者双方在知情情况下
达成了合意，那么无论法律上还是情理上便
不具有瑕疵。”
因此，接下来，他会积极应诉，“为了自

己，更为了广大的‘收件人们’，努力守护住
这 1元钱。”
据悉，就在收到上诉书之前，艾震已向上

海市邮政管理局依法提交了投诉举报材料，
请求上海市邮政管理局依照《智能快件箱寄
递服务管理办法》第 3 条、第 24 条，责令被
举报人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在通知收件
人取出快件时，及时明确告知免费保管期限
和收费标准。上海市邮政管理局依法受理了
该投诉举报，并出具了接受材料的回执。
“上海邮政管理局将投诉举报材料转移

给深圳市邮政管理局处理，之后深圳市邮政
管理局对丰巢进行了约谈，丰巢也对通知内
容进行了改正。”他告诉记者。

| 他们的快递依然被放在丰巢

一面是上海的大学生起诉丰巢胜诉，一
面是不少消费者依然无情地被通知，前往丰
巢取快递甚至支付不同金额的“保管费”。
“早上看到那名大学生胜诉的新闻的那

一刻，我正在小区里的丰巢快递柜里扫码支
付 1元钱。”上海市民吴先生苦笑着对晨报
记者说。
前两天，他通过拼多多平台购买了一盒

速溶咖啡，原本以为这件快递会像大多数快
递一样准时被放置在家门口，结果等来的是
6 月 2 日一条丰巢微信推送，“上面就写了
取件码，并没有告诉我要收费，结果我过了一
天去丰巢拿，就被告知收取 1元费用。”
随后，他向记者展示付款凭证，上面注明

的却是“赞赏丰巢 1元”的字样。6月 3日，
吴先生致电丰巢，让他比较意外的是，丰巢在
得知他的情况后就立马为他办理了退款，但
声称他们都是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来的，建议
联系物流公司投诉。于是，吴先生又找到了圆
通快递，对方则表示，快递被放在丰巢是快递
员个人行为，会对网店和快递员加强培训。
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像吴先生一样

有着类似经历的网友纷纷发文表示，近期也
依然遇到快件被直接放置在丰巢柜里。此外，
还有网友支招为了避免丰巢收费，可以让快

递员满了 18 小时后取出来重新投递一次，
甚至有不少网友在网上支招“怎么设置快递
不放丰巢柜”。
记者咨询了丰巢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

示快件被放在丰巢会在电商平台上推送给消
费者，此外，他们会在柜机上标明：“如投递
快件到柜机，需要经过客户同意才可投递。”
丰巢方面强调，由于其为第三方快递柜

平台，无法管制快递员的个人行为，如快递员
没有经过消费者允许随意投递，建议联系对
应的快递公司进行反馈。

| 丰巢应提前告知收费标准

“这名上海大学生的案例太典型了，对
我们普通老百姓非常有意义，快递已经是我
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重要一环。”上海市人大
代表柴闪闪表示。
在快递物流行业一线工作多年的柴闪闪

表示，根据快递行业的相关法规，如果擅自改
变投递方式，快递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像
这名大学生遇到的情况在上海还挺普遍，因
为大多数人上班时间都是白天，而快递小哥
工作时间也在白天，这势必造成本人无法及
时签收的问题。”
但柴闪闪强调，丰巢应在收到快件时第

一时间告知消费者存管的收费标准，而不是
只发送一个收件码。“只有及时告知消费者，
才算达成合同，否则就是侵犯消费者的权
利。”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优化快递配送服

务？柴闪闪也提出了他的观点，他建议还是要
将问题前置，在电商下单环节就达成默契，也
就是消费者可以自由勾选送货上门或者是送
至丰巢等服务，“我认为根据前端来达成平
等的合同约定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同时，
类似于丰巢这样的企业也应该积极完善相应
的合同签约服务的平等要素，结束服务时才
告知收费详情肯定是不合理的。”

近日， 上海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艾震
起诉丰巢退还 1 元钱的快递柜保管费， 一审
胜诉。

网购中，快件未经收件人同意，就被快递
员放入小区快递柜， 在没有及时告知收费标
准的前提下，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是很多人
都遇到过的情况。 艾震向记者解释了起诉的
原因：1 元钱是小事，但千千万万个“1 元钱”
绝非小事。

艾震实名投诉举报丰巢不及时告知免费

保管期和收费规则一事后， 深圳市邮政管理
局回复， 该局已经约谈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4 月 29 日，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全
国范围内的丰巢微信公众号及取件短信界面

上线运行新通知模板。 新通知模板中已告知
免费保管期限及收费标准。

但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 近期他依然在
未经本人允许的情况下收到丰巢的取件通

知， 并且在未及时被告知收费标准的情况下
被迫支付了 1 元的“赞赏费用”……

那么， 丰巢向收件人收取 “保管
费”，是否合法呢？ 对此，记者采访了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昕栋

律师。
“这个案例彰显和强化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在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
自由选择权方面的运用， 法院的判决
不仅为个体消费者维权提供了支持，
也促使企业在服务中更加注重透明度

和诚信度。这一现象表明，法律是维护
消费者权益的有力工具， 同时也鼓励
更多消费者在面对不合理收费时勇于

维权 ， 共同促进市场环境的健康发
展。 ”吴昕栋评价道。

吴昕栋表示， 丰巢向收件人收取
“超时费”， 法律性质因为提供保管服
务， 其合法性取决于是否与收件人达
成了明确的合同或者合意，“如果丰巢
已经明确告知收件人且得到了同意，
则在超时后进行收费的行为应该是合

法的； 如果丰巢在未经收件人同意的
情况下单方面设定收费条件和标准，
则侵犯了收件人的合法权益。 ”

对于部分消费者遇到的未经允许

快件被放丰巢柜的问题，吴昕栋表示，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收件人作
为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如果丰巢在未经消费者明确同意的情

况下将快件放入柜内， 这可能侵犯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电
子商务法》第二十条规定，电子商务经
营者应当按照承诺或者与消费者约定

的方式、 时限向消费者交付商品或者
服务， 并承担商品运输中的风险和责
任。因此，快递公司应按照约定的方式
和时限向收件人交付商品。 如果快递
公司未征得消费者同意擅自将快递放

入快递柜， 则侵犯了收件人的合法权
益。 此外，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智能快
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要求快递公司在将快递放入快递柜

前，应征得收件人的明确同意。 因此，
在未经收件人允许下将快递放入柜

内，则已构成违规。 ”
针对快递行业更好地发展的举

措，吴昕栋表示，首先需要确保消费者
各项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 明确告知
消费者服务条款， 包括快递的投递方
式、 保管期限及可能产生的费用。 其
次，快递公司应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
尊重消费者的选择， 提供多样化的投
递选项。最后，行业内部应建立更加完
善的服务标准和规范，提高服务质量，
减少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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